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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7 日，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依法对孙小果等
13 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二
审公开宣判，对上诉人孙小
果等 4 人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上诉人杨朝光等 4 人二
审期间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
依法改判，从宽处罚。

2019 年 11 月 8 日，云
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孙小果等 13 人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
一案宣告一审判决， 以被告
人孙小果犯组织、 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
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
意伤害罪、妨害作证罪、行贿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二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
利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以被告人顾宏斌、杨朝
光等 12 人犯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等罪，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二年零六个月到十五
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审宣判后， 被告人孙
小果等 8 人提出上诉。 云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
认为，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法院根据各上诉人及原审被
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情
节、 社会危害程度及认罪悔
罪表现， 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部分上诉人及原审被告
人亲属、 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媒体记者和各界群众旁
听了宣判。

记者同时获悉， 玉溪市
江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李爽
等 22 名涉孙小果案被告人
开设赌场等犯罪案一审宣判

后， 部分被告人上诉至玉溪
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玉
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各上
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犯罪的事
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及认罪悔罪表现作出二审
判决， 与孙小果涉黑案同日
进行了二审宣判。

另据了解，孙小果强奸、
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
衅滋事一案， 已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由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依法再审开庭审理，将
于近期宣判。

/ 新华社

山西破获“同性恋
交友”电信诈骗案

2019 年 9 月 11 日， 李某向
晋城市高平市公安局报案称：有
一微信网友在聊天过程中， 以参
加“猜大小”游戏赢钱为由，推荐
李某进入一赌博微信群。 李某在
对方提示下投注获利后便信以为
真，通过扫描微信群里的二维码，
转账 31451.9 元进行投注后血本
无归，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11 月 11 日， 晋城公安民警
赶赴重庆， 对涉案嫌疑人进行抓
捕。 经查，2018年 3月以来，该犯
罪团伙建立赌博微信群， 使用微
信添加好友，多以“同性恋交友”
为诱饵进行交流，再以参加“猜大
小” 游戏获利为由布设陷阱实施
诈骗。 目前， 该案已刑事拘留 20
人，取保候审 3人。 /新华社

网络求助平台病了，该如何救？

孙小果出狱后涉黑犯罪二审宣判
维持对其一审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判决 孙小果再审案将于近期宣判

求助人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并违反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推广人员在各大医院进行“扫楼式”劝募、用 PS 病历+煽情文字模板即可成功募款……近日，网络求助信息
平台暴露出的问题引发关注。

2018 年 10 月，爱心筹、轻松筹和水滴筹曾联合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如今，相关平台却“旧病复发”，病灶何在？既要救助高效，又要运营安全，治理方式需要哪
些创新？ 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据记者了解，自律公约对
相关领域一些重要责任作出
规定，如：平台应要求发起人
尽最大努力及时、完整、真实、
准确地公开求助人的相关重
要信息； 平台应健全审核机
制；平台应确保求助人和赠与
人之间的信息对称，最大程度
排除不实信息；平台应加强业
务合规性培训与考核，确保每
一位员工以及志愿者、合作伙
伴全面知晓并严格遵守“底线
规则”等。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年
多来，相关方面漏洞仍多。

———材料审核机制仍有
明显漏洞。 记者发现， 今年 7
月有人利用网上购买的虚假
病历，在多个平台骗取捐款近
万元；前不久，又有多人利用
假病历图片和煽情文字模板
在水滴筹成功发起筹款并成
功支取。

———仍存在求助人重要
信息公布不完整、 不真实情
况。 今年 5 月，有求助人在平

台求助 100 万元治病，后被发
现平台未准确公布其重要财
产信息；还有一些平台推广人
员，怂恿并协助患者随意填写
筹款金额，对一些患者具备医
保报销条件或曾获得拆迁补
偿等重要信息知情不报。

———“底线意识”不强，经
济利益凌驾公益责任。 有平台
在全国多地医院大范围使用

“扫楼式”经营手段，将发起筹
款的患者数量与平台业务推
广人员的收入提成直接挂钩。
甚至还有平台为满足经营需
要，引导员工盗用志愿者名义
帮患者筹款。

———自律公约中对捐款
“资金池” 相关内容未作出明
确规定，对平台在“资金池”信
息公开、孳息分配等方面的责
任缺少明确规范，存在风险隐
患。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
院院长王振耀向记者表示，当
前仅靠企业间自律公约已无
力规范行业健康发展。

多名专家称，当前网络求
助信息平台反复“发病”，主要
原因在于法律规范缺位和运
营机制紊乱。

“当前法律对于个人求助
信息平台的规制严重不足”，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
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一方面
由于缺少专门法律规范，当前
对于网络个人求助行为中的
各主体只能适用民法、 刑法、
合同法等一般法律进行调整，
缺少针对性。 如推广人员为了
工作业绩而忽视信息真实、本
无需上网筹资的病患在推广
人员劝说下上线募款、部分筹
款者未按照原先筹款方案使
用资金等问题都缺乏法律规
制手段。

另一方面，一些规范不利
于行业健康发展。 如《公开募
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 第 10
条规定，求助平台信息的真实
性由发布者自己负责，个人求

助信息平台仅负有风险防范
提示义务。 水滴筹等多家平台
机构均以此条为依据，在用户
协议中制定有利于平台的信
息真实性免责条款。

“这点责任对平台而言是
远远不够的。 ”金锦萍说，在网
络求助平台上施助者往往以
小额赠与为主，如果遭遇不实
求助，他们既无动力也无精力
提起诉讼维权。 而提供筹集款
项服务的网络平台不仅掌握
着求助人的基本信息，而且也
担负着向赠与人报告的义务，
应当承担起更明确、更积极的
法律责任。

另外，不少平台背后的资
本本性引发的逐利冲动因素
也不可忽视。 一位业内人士透
露，部分网络求助平台运营者
本质仍是追求利润和高估值
的营利性公司。 其商业模式
是：雇佣大量线下推广人员帮
患者发起求助，借此将患者的

王振耀等专家和业内人士
对网络求助信息平台的积极意
义持认同态度，各方一致认为要
在保证平台救助效率高、覆盖广
优势的同时保障相关活动的真
实性、合理性，有赖于建立一套
创新、长效治理机制。

———补齐法治短板。 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
主任阚珂表示，网络个人求助平
台应在法治规范之下运行，通过
行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等不同
层次的约束力来确立和完善平
台应当承担的责任。 金锦萍建
议，应通过立法形式要求平台承

担起作为所募集款项的受托人，
代表赠与人向违反约定或者刻
意欺诈的当事人提起诉讼，以此
树立平台的积极责任。

———调整运营模式。 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募资总监高俊旭建
议， 网络求助信息平台需找到商
业和公益的平衡点，“可适当引入
第三方公益组织、慈善机构，介入
到对求助人信息和后期资金使用
情况审核中来， 也能在平台经营
行为越界时起到调节作用。 ”

金锦萍认为，网络求助信息
平台运营带有特殊性，赠与人在
信息真伪判断、 服务质量判断、

平台尽责程度判断等方面均居
劣势，因此应由非营利组织或采
用非营利模式进行经营。

———监管适度介入。西南政
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林少
伟认为针对相关业务特殊性，可
构建一个由民政、工商、网信、银
保监会等部门主导的联合监管
机制。

王振耀建议，通过道德规范
与法律规范并用， 为网络求助、
互助活动形成一套社会性对话
机制和评价机制，在发扬中国互
助精神优良传统基础上，建立起
中国特色互助体系。 /新华社

各种社会关系转化为平台用户，
然后平台通过做灰色地带的“互
助” 或者销售保险产品进行变
现。此类商业模式需要不断发展
用户上线求助筹款，且求助者本
身越有社会资源，就越能更有效

地带来高价值用户和客户。“由
于资本不断追求高估值，相关团
队业绩增长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追求短期机会主义的行为不是
偶然的。 ”据悉，2019年 6月，水
滴公司宣布已完成超 10�亿元人

民币的 C�轮融资。
另外还有专家认为，当前由

于缺乏明确的主管机构，网络求
助信息平台缺乏明确可行的退
出机制，这也影响到相关平台整
改的力度与效率。

自律公约没能治好“行业病”

规范缺位、逐利冲动是主要“病因”

创新治理方式 建立长效机制

作者 周喜悦踌躇的赠与者


